
第八節財務報告

獨立核數師報告

150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年報

致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157至247頁的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貴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此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綜合收益表、合併權益

變動表和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信息及其他解釋信息。

我們認為，該等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

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貴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

度的合併財務表現及合併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

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準則理

事會的《國際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包含國際獨立性標準）》（以下簡稱「道德守則」）以及與我

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相關的道德要求，我們獨立於貴集團，並已履行

這些道德要求以及道德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

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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